
氣切個案照護機構查核作業流程圖 

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補助對象、個案家屬或照護機構填寫申請表格申請

（可向本局或各行政區健康服務中心、區公所、老

人服務中心、社會福利服務中心或照護機構索取） 

照護機構按月依實際入住天數檢附

請領清冊及收據備文送本局辦理請

款，本局撥款予各照護機構 

照護機構初審 

（申請補助者，應於個案

進住照護機構時提出）

衛生局審查 

不符合 

不符合 

符合 

符合 

通知申請人

不符合原因 

氣切補助個案有住

院、轉所、轉入、

死亡、社會福利身

分等異動情形，照

護機構主動告知衛

生局。 

每 3個月函文至社會

局，比對補助個案社會

福利身分（低收入戶、

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

貼）是否有變更。 

業務承辦人每個月至照護機構查核並紀

錄。 

（查核內容：請款情形、補助個案是否有

住院、轉所、轉入、死亡、社會福利身分

等異動情形，機構是否有未善盡照護之責

及收費情形） 

每 3個月函文到中央

健康保險局比對補助

個案之住院情形。 

查核 

查核 

查核 

1. 發現機構有未主動通知住民轉出或住院等異動情形，發文通知照護

機構，於 20 日內退回溢領費用。 

2. 若情節涉及詐欺、偽造文書或其他不正當方法請領補助費用者，本

局撤銷其補助許可處分，並追繳其已發之補助費用；逾期不繳納者，

依法移送強制執行。前項情形涉及刑事責任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理。


